
2026年4月1日 星期三A04 关注

编辑：于海霞 美编：马秀霞 组版：侯波

山东立法明确居委会指导设立业主大会
新办法4月1日起施行，细化规定了居委会9个方面的工作职责

记者 杨璐 济南报道

3月31日，记者从山东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获悉，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已于2026年3月31
日经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4月1
日起施行。

居民委员会是城市的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2025年10月28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是首次全面修订。《山东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
员会组织法〉办法》于1993年制定
颁布，此次属首次修订。

发布会上，省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副主任刘嫣姝介绍，《办法》
共7章43条，总结山东工作实践，
细化规定了居委会在宣传党和国
家政策、支持引导居民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办理公共事务
和公益事业、关爱困难群众、调解
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统
筹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以及指导和协助设立业主大会和
选举业主委员会等9个方面的工
作职责，明确了居民委员会及其
成员的义务，为居委会发挥基层

群众自治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
者职能作用，推动提升城市社区
治理精细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提供了有力法治引领和保障。

居委会选举是实行居民自治
的重要环节，《办法》进一步明确
了居民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方式、
任期、选举的组织实施，居民选举
委员会的职责、成员数量、产生方
式、回避退出以及重新推选，明确
了参加选举人员的范围，规范候
选人的资格条件以及居民委员会
成员的罢免、辞职和职务终止情
形以及出缺后的补选程序等。针
对近年来选举实践中出现的制度
薄弱环节，如委托投票、居委会成
员当选票计算等难点，《办法》明
确了委托投票规范以及居委会成
员当选规则。

为进一步加强居民委员会自
身建设，提高民主管理能力，自觉
接受居民监督，《办法》规定了以
下制度：居务公开制度，对不及时
公开的明确处理方式和责任追
究；规范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的
组成、回避、资格终止和补选，居
务监督委员会发现有侵害群众利
益等违纪违法行为应当向有关部
门反映；完善民主评议工作，居民
委员会成员应当接受居民会议或
者居民代表会议的民主评议；规
范居民委员会成员任期和离任经
济责任审计，明确审计的组织以
及审计结果公布等事项。

对于涉及居民利益的制定或
者修改居民自治章程、居民公约，
接受社会捐赠等资金物资的管理
使用以及社区服务项目实施、社

区公共空间改造、公共服务设施
完善等事项，《办法》明确需要经
居民会议讨论决定或者由居民会
议授权居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社会治理
重心和资源向基层下沉的要求，

《办法》以专章对居委会工作保障
进行了规定，明确居民委员会日
常运转经费、成员报酬及其标准，
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或者上级
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居民委员
会选举经费由县（市、区）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承担。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电、
用暖、用水、用气价格执行居民价
格。对需要居民委员会协助开展
工作或者委托居民委员会开展相
关工作的，应当提供经费和条件
保障。

记者 杜洪雷 济南报道

3月31日上午，全省反邪教集
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铁路济南站
北广场举行。省委政法委、省公安
厅分管日常工作的负责同志，省
委政法委、省科协、省公安厅分管
负责同志，济南市有关负责同志

出席。
此次活动由省委政法委、省

科协、省公安厅共同举办，主题为
“铲除邪教危害，共享美好生活”，
4月份集中开展。活动以党员干部
为引领，以“百人千场”反邪教宣
讲活动为载体，以“进农村”“进高
校”为重点，通过观看反邪教党内

警示教育片，开展反邪教“六进”
宣讲，组织干警到人员密集场所宣
传，发动老党员、反邪教志愿者进
村入户宣传等，进一步提高党员干
部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增强高校
师生和广大群众识邪防邪能力，在
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反对邪教，
坚决同邪教作斗争的浓厚氛围，为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
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启动仪式前，济南市委政法
委、市科协、市公安局在现场设置
宣传摊位、摆放展板、悬挂标语条
幅，与会干警向过往旅客及广场
周围居民宣讲反邪教知识并发放
宣传资料和宣传用品。仪式上，省

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分管日常工
作的负责同志对宣传月活动进行
了动员部署，济南市反邪教志愿
者宣读了倡议书。仪式结束后，济
南市天桥区群众文艺团体表演了
反邪教文艺节目，省、市有关处室
人员及天桥区干部群众200余人
参加活动。

铲除邪教危害 共享美好生活
我省举行反邪教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

从《李白》侵权风波拆解商业翻唱版权边界

音乐翻唱合规，没想的那么简单
近日，歌手单依纯在深圳演唱会上翻唱李荣浩作品《李白》引发的版权争议，将音乐演出中翻唱授权的

模糊地带彻底置于公众视野。
演出方在演出前申请授权被明确拒绝，依旧登台表演，此举不仅引发行业对版权合规的热议，更暴露

出大众对音乐著作权的核心认知盲区：一首歌的著作权到底归谁？当词、曲分属不同权利人，单方授权是否
有效？翻唱与改编的法律边界又在哪里？

这场争议恰好成为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在版权保护日趋严格的当下，无论是歌手、演出主办方，乃至普
通爱好者，厘清边界都至关重要。

记者 张子慧 济南报道

词曲著作权分离

商业性演唱
须获得双方明确授权

很多人误以为一首歌的版
权归原唱所有，或是只要拿到词
作者或曲作者其中一方的授权
就能登台演唱，这是最常见的认
知误区。

北京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芳芳表示，一首完整的音乐作
品，核心著作权通常拆分由词作
者与曲作者享有，二者权利相互
独立。

即便歌曲走红、被多人演
唱，歌曲的核心权利归属不会改
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音乐作品属于合作作品，
歌词、旋律可分割使用，其创作
者对各自创作部分单独享有著
作权。

这就意味着，若词作者和曲
作者非同一人时，任何商业性演
唱都必须同时获得双方的明确
授权。哪怕曲作者同意，而词作
者明确拒绝，该表演行为依然构
成侵权，反之亦然。

此次《李白》事件中，李荣
浩身兼词、曲作者，拥有该作品
的完整著作权，他的拒绝具备
完全法律效力。任何商业演出
未经其许可翻唱，都触碰了法
律红线。

高芳芳强调，目前市面上大
多数流行歌曲作者不是同一个
人，绝不能抱有“拿到一方授权
就行”的侥幸心理。

翻唱vs改编

界定标准清晰
“不营利”并非免责金牌

商业演出中，有一种常见的错
误认知与操作：“改几句词、换个曲
风”就自称改编，进而规避授权。法
律对此有明确的界定标准。

高芳芳指出，翻唱属于复制
性表演，核心是完整保留原作品
的词曲核心表达，仅在演唱风
格、伴奏编曲、演唱节奏等方面
作细微调整，没有新增独创性内
容。比如，将原版抒情歌改成现
场乐队版，或男声翻唱女声作
品，这类行为只需获得词曲作者
的表演权授权。

改编则是对作品进行实质
性改动，形成具有独创性的衍生
作品。比如，大幅改写歌词、重构
核心旋律、彻底颠覆曲风、删减

核心词句等，这类行为不仅需要
获得表演权授权，还必须获得改
编权授权，且改编内容不得歪
曲、篡改原作立意。简单来说，不
改动核心词曲的是翻唱，改动核
心内容的是改编。

高芳芳表示，合法翻唱需表
演权，合法改编需表演权加改编
权，无授权均属侵权。同时，哪怕
是非商业的网络翻唱、改编，只
要公开发布到网络平台，也需获
得相应的网络信息传播权授权，

“不营利”并非免责金牌。

侵权责任与合规边界

歌手不能甩锅
场景不同规则不同

授权被拒仍执意表演，属于
明知故犯的恶意侵权，无任何豁
免空间。侵权方不仅要承担停止
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

事责任，若情节严重，还可能面
临惩罚性赔偿甚至行政处罚。

高芳芳表示，针对侵权发生
后的责任划分，法律界定同样清
晰：主办方负首要审查责任。作
为演出组织者，主办方必须提前
逐一核实每首曲目的授权情况，
是侵权责任的主要承担方。表演
者亦不能免责，专业歌手具备行
业常识，负有合理注意义务，明
知无授权仍演唱，与主办方构成
共同侵权，需承担连带责任。

除了商业演唱会，不同场景的
翻唱规则也大不相同：酒吧驻唱、
商演、年会等营利性表演，一律需
要取得表演权授权；婚礼、家庭私
密聚会等非营利、不公开、不直播
的场合，无需授权；将翻唱作品发
布至网络平台，无论是否营利，都
需要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

只有彻底厘清权利归属与
场景边界，才能真正尊重原创，
有效规避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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